
证券代码：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2025-009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宜春科力远数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数智

能源”）、宜丰县东联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宜春数智能源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元，为东联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3,988.54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宜春数智能源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0万元，为东联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宜春数智能源少数股东海南兴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及郴州吉耀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在宜春数智能源的持股比例为

公司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及工程建设的需要，拓宽融资渠道，湖南科力远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1、宜春数智能源与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申请

融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为 10,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东联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二十三冶”）

签署《宜丰县同安乡同安瓷矿 40 万吨/年矿山基建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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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主合同”），由五矿二十三冶作为东联公司所有的宜丰县同安乡同安瓷矿

（以下简称“同安矿”）40 万吨/年矿山基建工程建设的 EPC 工程总承包方，总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3,988.54 万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孙公司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力元”） 拟与五矿二十三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双方为东联公司对五矿二十三冶的上述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共同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988.54 万元，保证期间为东联公司应付

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合同约定分期支付的，保证期间为最后

一期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

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以及因日常经

营发生的各项履约类担保，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284,050万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次

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及《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宜春科力远数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6JGJ3K 

成立时间：2022 年 01月 1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商大道 142号。 

法定代表人：余兴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

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蓄电

池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对外承包工程，集成

电路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充电桩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家用电器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自行车修理，电动自行车维修，自行车及零配

件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

件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智

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共享自行车服务，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电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轮胎销售，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

件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工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残疾人座车销售，户外用品销售，玩具销售，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海南兴亿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持股 30%，郴州吉耀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0%，宜春数智能源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59.53 3,410.36 

负债总额 3,569.07 948.16 

净资产 1,590.46 2,4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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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万元）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7.28 1,697.50 

净利润 -287.80 -642.29 

2、公司名称：宜丰县东联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4MA38P35309 

成立时间：2019 年 7月 3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同安乡人民街 57号 

法定代表人：陈焕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万元 

经营范围：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东联公司 59.34%股权，东联公司为公司

控股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3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451.62 59,584.96 

负债总额 22,927.14 23,260.89 

净资产 36,524.48 36,324.07 

财务指标（万元）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度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93.65 1,245.48 

净利润 -1,210.62 -1,348.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债务人：宜春科力远数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人：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金额：10,000 万元 

保证期间：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 （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

租赁押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2）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支出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公告费、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

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拍卖、评估等一切合理费用）。 

2、被担保人/债务人：宜丰县东联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金额：13,988.54 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应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合同约定

分期支付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因设计、施工、材料设备采购形成的工程

款项，包括上述主债权和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发生的费用等。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权人（被反担保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义务人（反担保方）：海南兴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吉耀科技

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春科力远数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反担保金额：各反担保方按持股比例分别承担 3,000万元反担保责任，合计

人民币 6,000万元（占主担保金额的 60%） 

反担保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公司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保证范围： 

（1）本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实际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利

息、违约金等）； 

（2）资金占用成本(按 LPR四倍计算）； 

（3）被反担保方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评估费等）。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春数智能源业务发展和控股孙公司

东联公司矿山建设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担保金额在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

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

和合理性。同时，宜春数智能源股东海南兴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郴州吉耀科

技有限公司按照其持股比例为公司给宜春数智能源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因东联公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

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东联公司其他股

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含本次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46,242.54 万元(已签署担保协议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11,842.54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 164.68%、151.99%。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没有为股东及其

关联单位提供担保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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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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